
 
 
 
 
 

永政办发〔2008〕173 号 

 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开展企业职工工资支付情况 

专项排查行动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当前，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影响，我县部分企业拖欠职工

特别是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有所增多，个别企业甚至发生企业主欠

薪逃逸引发群体性事件。为摸清我县企业职工工资支付情况，实

现“确保在春节前按时足额领取工资，确保不发生新的拖欠，确

保不发生因欠薪而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”的工作目标，维护劳动

关系和谐稳定，按照省政府“早部署、早防范、早督查、早解决”

的要求，县政府决定从 2008 年 12 月 1 日至 2009 年 1 月 10 日

在全县开展企业职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排查行动。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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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排查范围和内容 

（一）排查范围：各乡镇辖区内有劳动用工的各类用人单位，

重点是招用职工较多的加工制造、建筑施工、交通施工、餐饮服

务、租赁场地经营企业，以及其他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、个体

工商户，特别是当前已处于停产或半停产以及可能发生欠薪逃匿

的用人单位。 

（二）排查内容：用人单位贯彻《劳动合同法》、与职工签

订劳动合同等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，重点是近期企业职

工工资支付情况。 

二、排查行动的方法和步骤 

本次排查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： 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08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5 日）。

县政府根据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企业职工工资支付

情况专项排查行动的紧急通知》（温政办发明电〔2008〕268 号）

文件精神，已于 12 月 5 日作了专门部署，各乡镇人民政府要根

据会议要求，制定排查工作计划，抽调驻村干部、劳动保障、安

监、工商等部门人员组成排查工作小组，召开会议动员部署排查

工作。 

（二）组织排查阶段（2008 年 12 月 6 日至 12 月 12 日）。

各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对辖区内的用人单位逐户

进行排查。按照谁主管、谁负责的原则，县规划建设、交通部门

对全县范围内的建筑、交通施工单位逐户进行排查，县经贸、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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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部门对企业用电量情况进行排查,县经贸部门对企业订单情况

进行排查,企业资金流动情况由各商业银行与县金融办进行衔

接。排查时要填报《企业职工工资支付排查情况登记表》（见附

件 1）。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理，把

隐患解决在萌芽状态。 

（三）督促检查阶段（2008 年 12 月 13 日至 2009 年 1 月 10

日）。县政府视情组织督查组到各乡镇对排查行动开展情况进行

督促检查，重点是企业相对集中的乡镇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精心组织。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按照保增

长、保稳定的要求，从落实科为发展观、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，

充分认识本次排查行动的重要意义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省政府

等有关文件精神，高度重视、精心安排，切实组织排查活动。 

（二）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

对本次排查行动的组织领导，一把手负总责，分管领导具体负责，

劳动保障、建设、交通、公安、工会等有关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，

切实履行自身职责，加强配合，密切协作。因排查工作不细致、

不到位而出现重大突发群体性事件的，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

（三）严肃处理拖欠、克扣职工工资问题。对存在瞒报拖欠、

克扣工资问题的用人单位，劳动保障部门要按照《劳动保障监察

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责令其整改；对拒不改正的，处以罚款。对

无故拖欠和克扣工资数额大、时间长、性质恶劣的用人单位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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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进行处理的同时，还要按照《劳动保障条例》的有关规定对

其进行公开曝光。 

（四）认真做好相关材料报送工作。 

各乡镇、县规划建设、交通部门要在 2008 年 12 月 15 日前

和 2008 年 12 月 31 日前汇总填写企业职工工资支付排查情况统

计表（见附件 2），并列出存在拖欠职工工资问题及可能发生欠

薪逃匿的企业名单，报县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（联系人：叶向锋，

电话、传真：67261277）,由县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汇总经县领

导审阅后上报。 

 

附件 1：企业职工工资支付排查情况表 

附件 2：企业职工工资支付情况统计表 

 

 

 

二○○八年十二月四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1 

企业职工工资支付排查情况登记表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
2008 年 9 月份 

前职工工支付情况 
2008 年 10 月 

职工工资支付情况 
2008 年 11 月 

职工工资支付情况 
预期春节前 

职工工资支付情况 

企业类型 

是否

属于

租赁

场地

经营 

职工

人数 

劳 动

合 同

签 订

数 

工资

是否

已发

放 

人数 金额 

工 资

是 否

已 发

放 

人数 金额 

工 资

是 否

已 发

放 

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

工 资 数

是 否 保

障发放 

加工企业                

建筑施工企业                

交通施工企业                

住宿和餐饮企业                

其他用人单位                

承  诺  书 
本企业承诺发生拖欠职工工资的行为，不发生因欠薪而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，保证

职工的工资在春节前按时足额发放。 

 

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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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企业职工工资支付排查情况统计表 

 

排查企业情况 
2008 年 9 月前职工 

工资未支付情况 

2008 年 10 月前职工

工资未支付情况 

2008 年 11 月前职工

工资未支付情况 

春节前职工工资 

未支付情况 

企业类型 排 查

企 业

总数 

租 赁

场 地

经 营

数 

涉 及

职 工

人数 

农 民

工 人

数 

签 订

劳 动

合 同

数 

未 支

付 工

资 企

业数 

涉 及

人数 

涉 及

金额 

未 支

付 工

资 企

业数 

涉 及

人数 

涉 及

金额 

未 支

付 工

资 企

业数 

涉 及

人数 

涉 及

金额 

工 资

款 未

保 障

发 放

企 业

数 

涉 及

人数 

涉 及

金额 

加工企业                  

建筑施工企业                  

交通施工企业                  

住宿和餐饮企业                  

其他用人单位                  

合   计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乡镇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综合  职工工资△  通知 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08 年 12 月 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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